
粤财资环〔2023〕87 号

有关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预拨 2023 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

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的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3〕93 号）和省

应急管理厅资金分配方案，经研究，现将 2023 年中央自然灾害

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下达给你们（具体项目、

金额、科目见附件 1）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，

重点作为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、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、开展次

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、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，后期根据实
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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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灾情清算。请按照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

建〔2020〕245 号）要求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，不得挤占、截留

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年终请按要求统一编列决算。请抓紧将

资金下达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和具体项目，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度，

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资金分解下达文件应于收到本通知 5

个工作日内抄送省财政厅、省应急管理厅，

二、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在预算执行

过程中，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（附件 2）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

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

三、此项下达资金为直达资金，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

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向下级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，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，并保持

中央资金标识不变。同时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

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

清晰、流向明确、资金直达基层。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

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项目，应在预算指标文件、指标管

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，同时在指标系统中分别登

录，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；也可以由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按照

中央直达资金、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比例自动拆分。

附件：1.2023 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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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灾补助）安排表

2.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3 年 9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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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单位：万元

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三保目录
是否直拨“三
保”账户

功能分类科目
政府经济分类

科目
金额

合计 10000.00 

广州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广州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200.00 

珠海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珠海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600.00 

汕头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汕头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200.00 

佛山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佛山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100.00 

江门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江门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870.00 

湛江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湛江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300.00 

茂名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茂名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620.00 

肇庆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肇庆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330.00 

惠州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惠州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550.00 

梅州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梅州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1200.00 

汕尾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汕尾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700.00 

河源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河源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550.00 

阳江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阳江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970.00 

东莞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东莞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200.00 

潮州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潮州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610.00 

揭阳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揭阳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600.00 

云浮市(含省
直管县）

云浮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其他非“三保”支出 否
2240799其他自然灾害救灾

及恢复重建支出
51301 14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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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100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100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9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44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6万（台、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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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2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2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数量指标 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4台（套、辆）

质量指标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
风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的满意度 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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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 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6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6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5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指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2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3.5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03万（台、套、件、辆等）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
风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8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
灾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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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2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 2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救灾救援装备物资购置完成率80%。
3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  指
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08万（人次）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3.5万（人次）

购置应急救灾救援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40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质量指标 应急救灾救援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时效指标 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提升洪涝台风灾害防御救援能力 有效提升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≥9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救援满意度 ≥90%

业务工作人员对应急救灾救援装备、设
备和物资配备满意度

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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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1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1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1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0.4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10件（台、套）

质量指标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
风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
灾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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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87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87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  出
指     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65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4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75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
风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
灾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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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3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3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1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0.43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
≥0.05万（套、件、辆

等）

质量指标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
风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
灾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11 -- 11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62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62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0.8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11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
风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
灾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12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33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330万元

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提升应急指挥通信能力，保障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顺利开展；
2.应急指挥通信设备购置和补充覆盖率90%。
3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应急指挥通信设备装备（图传类） ≥8个（件、套、辆等）

应急指挥通信设备装备（声音类） ≥150个（件、套、辆等）

质量指标

物资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物资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90%

时效指标
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提升应急指挥通信能力，有力保障应急
抢险救灾工作顺利开展

10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业务工作人员对应急设备满意度 ≥95%

- 13 -- 13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55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55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2.5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4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25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14 -- 14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12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12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     指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44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2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3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15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7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7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1.7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4.5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1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16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55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55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1.5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3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15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0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≥95%

- 17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97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97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
出   
指   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3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2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1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
风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
灾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18 -- 18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2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2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  出
指     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19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5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3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19 -- 19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61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61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     指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4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3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05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20 -- 20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6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6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     出
指     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65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2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058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 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21 -- 21 -



（ 2023年度）

资金名称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八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

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
资金情况       
（万元）

 年度金额： 1400万元

 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1400万元

           地方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1.有效应对洪涝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完成全年防汛工作；
2.应急处置和应急整治完成率100%；
3.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80%。
4.倒房恢复完成率100%。
5.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率100%。
6.有效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绩 
效 
指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     指
标

数量指标

转移安置人员数 ≥0.3万人

投入抢险救援人员数 ≥6万（人次）

添置应急抢险装备、设备和物资 ≥0.5万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倒房恢复或重建完成率 100%

质量指标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

应急救灾装备物资购置和补充覆盖率 80%

时效指标
30天内资金下达率 100%

添置设备、物资完成时限 90%

指标
效益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受灾地区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

完成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，提升洪涝台风
灾害防御能力

100%

转移危险地区人员，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90%

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率 100%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应急处置、应急整治工作和灾
害救助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- 22 -





抄送：财政部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），财政部广东监管局，省应急

管理厅，有关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0 日印发


